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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范天娇

□ 本报通讯员 光 聪

　　“多亏有反诈这道墙，各类骗术都曝光，天上不

会掉馅饼，贪财贪利必上当……”在安徽省宣城市宣

州区水东镇中心广场，皖南皮影传承人何泽华敲响

锣鼓，拨弄起箭杆。伴随他乡音俚语的说唱，幕窗后

的影人“活”了起来，举手投足间演绎起反电诈故事。

　　防范电诈皮影戏、包公普法折子戏，融入法律知

识的罗城民歌……

　　近年来，安徽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

设工作体制机制，充分挖掘历史遗迹、典故中的法治

文化精华，鼓励民间艺术家、非遗传承人等创作一批

具有浓郁地域特色、深受群众欢迎的法治文化精品，

法治文艺演出“好戏连台”，法治风光随处可见，将

“徽风皖韵”法治文化品牌越擦越亮。

法治“好戏”连番上演

　　何泽华是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皖南皮影戏第

九代代表性传承人。多年前，他在宣州区司法局指导

下，将非遗文化与法治文化相互融合，在家乡千年古

镇水东老街创办“皖南皮影博物馆”，以皖南皮影戏

为载体，打造成宣州区法治文化创作基地。

　　针对农村老人赡养问题、酒后驾车、环境保护、

用电安全等题材，何泽华和皖南皮影戏剧团创作编

排了《四大廉臣》《开门太守》《赡养老人理应当》等一

批优秀法治作品，利用皖南皮影戏这一当地群众喜

闻乐见的戏曲形式，借助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表

演，进行以案释法，创造性开展“皮影说法”志愿服

务，受到群众欢迎。

　　为增强法治宣传的感染力、影响力，自2013年起，

安徽省法宣办联合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等多家

部门共同打造“法润江淮共筑美好安徽”法治作品大

赛品牌，以赛促创，以奖带建，鼓励民间艺术家、非遗

传承人等积极创作，涌现出一大批彰显徽风皖韵、思

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的高品质法治文艺作品。在此基

础上，该省在全国较早建立起“优秀法治文化作品资

料库”，丰富了社会公众学法用法资源。

　　随着文化惠民工程的持续推动，各地“好戏”连

番上演。

　　安庆市积极打造法治黄梅戏品牌，创作出《六尺

巷》《普法之家》《黄梅声声唱普法》《李离伏剑》等50

余部法治黄梅戏作品，多部获得国家级荣誉。合肥市

深入挖掘包拯司法生涯经历，打造“动漫+实景”普法

专题片、包公普法折子戏、普法小包公漫画等系列法

治文化作品，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法治熏陶，让

法雨春风沁润江淮儿女心田。

挖掘历史典故精华

　　享誉千年的法家经典《淮南子》，在江淮地区群

众基础深厚，其秩序意识、法律意识等内涵至今闪耀

着思想的光辉。

　　淮南市充分挖掘《淮南子》传统法律文化资源，

设计出“豆娃”普法小使者形象，以项目化推进的模

式，加速法治文化实体建设，打造“书雕馆影”法治文

化传播平台，建成淮南市法治文化馆，在市级法治文

化公园建设水幕电影，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有机

融合，开展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普法

宣传。

　　“如果你坚持不赡养父母，我就用法律武器帮助

张大叔收回房子……”面对霸占房产却不赡养父亲

的“张小天”，“管小颍”仗义出手，依据宪法规定，帮

助张大叔维护了合法权益。

　　“管小颍”是颍上县司法局、县法宣办、县法律援

助中心联合打造的普法动漫剧《小颍说法》的主人

公。Q版动漫人物“管小颍”和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司

小妹”在剧中以案说法，普及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

法律知识。除普法动漫外，阜阳市还以管子法律文化

为依托，打造“管小颍说法”普法品牌，成立安徽省管

子研究会，编写研究管子法律文化专题文集，建设

“颍上县管子法治文化公园”等彰显管仲法律思想的

实体阵地，生动展示管仲“法德同源”思想，推动管子

法治文化品牌基本定型。

　　安徽各地充分挖掘历史遗迹、典故中的法治文

化精华，根据时代精神加以转化，加强研究阐发、公

共普及、传承运用，推动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新发

展，并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

新管理为保障的法治全媒体传播体系，综合运用

“报、网、端、微、屏”等资源和平台，打造更多群众喜

爱、刷屏热传的作品，使优秀法律文化焕发出新的生

命力。

传承红色法治基因

　　在合肥知名“网红”打卡地———“合柴·1972”文创

园对面，坐落着省法治宣传教育基地。

　　据了解，该基地于2021年底正式建成启用，地理

位置优越、交通便捷、受众群体广泛，是全国建设较

早的省级层面的法治宣传教育馆、展示馆、体验馆。

　　“这些农民画真不错！”去年以来，跨年系列主题

普法活动在安徽省法治宣传教育基地拉开帷幕。布

展期间，主办方精心布置基地展馆，引进池州的青阳

农民画、宣城的法治剪纸……这些带有浓郁地方味

的非遗法治文创作品吸引了参观者的注意，也成了

大家合影打卡的首选。

　　与此同时，大别山革命老区、革命旧址、红色文

化名人故居等地也建起了一批以红色法治文化为主

题的法治宣传教育基地。

　　1931年5月成立的独山苏维埃革命法庭是鄂豫

皖苏区早期法庭中架构最为完整、立法最为完善、

机制最为健全的司法机关。经过历史原貌修复，这

座三开两进式徽派建筑焕发新生，前厅图文介绍、

后进实景重现，“娓娓道来”法庭的诞生背景、组织

架构、办案流程，以及《森林办法》等法律法规出台

经过，让法治文化与红色文化相结合，“法”与“景”

相融合。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安徽各地正在持续推

动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提档升级，把法治文化阵地建

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按照相关要求，到2025年，全省

基本实现每个县（市、区）至少有一个法治文化公园

（广场），每个乡镇（街道）至少有一个普法大讲堂，每

个村（社区）至少有一个法治文化阵地，通过一系列

举措，着力打造“徽风皖韵”法治文化品牌，推动法治

宣传教育全面开花结果、落地生根。

　　提到肖像权，大部分人的第一

反应就是面部特征。如果运用时下

流行的“AI换脸”技术将面部进行

更换，仅保留装饰装束、身体形象及

场景环境等，构成肖像侵权吗？运营

者擅自将含有肖像权人肖像的视频

存储在应用程序中作为可供用户选

择使用的合成视频要素模板，责任

应当如何认定？

　　近日，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

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肖像权纠纷

案件。

【案情回顾】

　　在这起案件中，原告林某系某

短视频平台网红，某天发布了一段

自己身穿古风汉服、带着完整古风

妆容出镜的视频。不久后，林某在被

告南京某公司运营的一款“AI换

脸”微信小程序中发现了含该短视

频中外部形象的视频要素合成模

板。不特定用户付费成为小程序会

员后，即可将该视频模板中林某的

面部进行替换，形成面部特征不同

但其他内容与原视频相同的“AI换

脸”视频。林某认为被告的行为侵害

其肖像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礼

道歉并赔偿损失。

　　江北新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对

比原告发布的短视频素材，结合

“AI换脸”视频中未被修改的装饰装束、肢体动作及场景细节

等要素，可以识别出视频中身体形象所对应的主体系原告，故

原告对该身体形象享有肖像权。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含

有原告肖像的视频存储在“AI换脸”微信小程序中作为供不

特定用户选择使用的视频要素合成模板，系利用“AI”信息技

术手段编造或者伪造他人肖像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肖像权，

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结合被告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影响

范围及后果，综合考量原告的网络知名度及商业价值，法院判

决被告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法官说法】

　　江北新区法院普通民事团队一级法官潘振飞表示，肖像

的核心在于可识别性，须具有充分指向性。“AI换脸”技术利

用信息技术手段操纵、修改视频、影像数据，对特定个体的面

部形象、身体形象甚至声音语调等进行分解，又将其与他人的

形象特征进行融合、拼凑，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高度逼真的图

像、视频，破坏了人的特定空间性、肖像与身份主体的同一性。

对于“AI换脸”后的身体形象而言，虽然其所对应的面部形象

发生改变，但如果一般社会公众结合未被修改的场景细节、装

饰装束、肢体动作及特殊印记等，能够将该身体形象与特定主

体建立起对应关系，则该身体形象可作为肖像权的客体，受肖

像权制度保护。

　　本案中，林某的身体形象因特定的场景细节、肢体动作而

具有可识别性，是肖像权客体。案涉微信小程序提供的“AI换

脸”服务使林某有被不特定用户肖像侵权之虞，构成了对林某

肖像权的侵害，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专家点评】

　　在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爱武看来，

“AI换脸”给社会公众带来新鲜体验的同时，也将公众从真实

场景中抽离出来，切换到虚实难辨的新场景中，打破了“人脸

即真实”的传统认知和社会共识，造成视觉效果“失真”，生物

识别信息的“真实性”被不断消解，社会公众陷入信息安全和

人身权利被侵害的风险之中。

　　本案中，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含有原告肖像的视频

模板存储在其运营的“AI换脸”微信小程序中，使不特定用户

可以利用该视频模板制作“AI换脸”视频，破坏了原告肖像的

完整性。法院通过对比原视频素材，认为一般社会公众仍能通

过视频中未被修改的衣着服饰、肢体动作及相应场景细节识

别出身体形象对应的主体系原告，从而认定原告对视频中的

身体形象享有肖像权。被告利用信息技术手段编造或伪造原

告的肖像，侵害了原告的肖像权，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本案判决明确了“AI换脸”等深度合成技术应用场景下

肖像权延伸保护的认定方式，有利于保护被侵权人的人格利

益，也有利于督促技术开发者在投入使用相关应用时充分考

虑法律风险和市场风险，促使技术健康合规发展，造福人类。

本案裁判还体现了人民法院在网络信息时代，坚持以人为本、

能动司法的理念，在面对新类型的案件时，深刻解读法律背后

的精神，积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法治

的力量。

（本报记者 张晨 整理）  

安徽持续擦亮“徽风皖韵”法治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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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王家梁 王鹤霖 通讯员张娟 今年以

来，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认真做好“三个加法”，即采取

“法院+共青团”“学生+教师+家长”“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

形式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持续营造关爱保护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氛围，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法治防线。

　　实践中，毕节中院积极联系共青团毕节市委，联合下发未

成年人法治宣传工作方案，统筹市、县两级法院和共青团共同

发力，同步开展面向全市范围内各级各类学校的专题法治教

育活动，融合人民法院和共青团在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方面的

资源优势，提高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宣传的针对性。

　　全市各级法院还以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校园欺凌、校园安

全事件等为重点，结合有关案例，深入浅出讲解民法典、未成

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相

关法律法规。结合家庭教育发放普法宣传读本，帮助家长提高

“依法教育”子女的意识和能力，促进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关

注和协力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与此同时，该市各级法院还立足审判职能，依法从重从快

从严惩处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同时纵深推进法治进校园

工作，切实提升维护校园安全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法

治宣传实效，更大力度发挥司法的教育、惩戒作用，坚决用司

法利剑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三个加法”强化青少年法治教育
毕节中院筑牢未成年人保护法治防线

□ 本报记者  范瑞恒

□ 本报通讯员 丛 丽 周建霞

　　

　　“大家都吃晚饭了吗？今天我们来谈谈如何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初秋的傍晚、微风徐徐，在天津

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福明社区山西路51-55号居民

区院里，一场生动直观的法治宣传活动正在进行。

　　“警察同志，我接到过一个电话，说可以帮我买

一种养老保险，以后每个月可以领1000元，叫我给他

转钱，后来我儿子回来了才知道是骗子。”

　　“是的，以买养老保险为由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正

是今天要和大家交流的重点，老年人一定要记

好……”

　　院里，居民和普法志愿者围桌而坐，以拉家常的

形式摆起普法“龙门阵”，现场好不热闹。这是和平区

司法局联合福明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展“情牵小家·法

暖万户”系列法治宣传活动的其中一场。

　　“民法典，从胎儿开始就保护，一直到死亡全都

有规范……”普法宣传志愿者马芳菲手中的快板“嗒

嗒”一打，台下的居民跟着快板的律动“晃”起来。

　　在一片叫“好”声中，马芳菲又带来自创法治快

板节目《电信诈骗要防范》，将大量真实案例和诈骗

手法浓缩其中，向居民普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常识。

　　“听听快板，时刻提高警惕。”居民张大哥觉得

“反诈快板”让人耳目一新。

　　路过的王阿姨也因被普法“龙门阵”的吸引而停

住了脚步。王阿姨说，快板具有天津文化特色，以此

进行法治宣传更有意义。

　　观看过精彩的演出后，大家三五人围坐一起，边

唠家常边学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

　　和平区司法局劝业场司法所、和平公证处、福明

社区工作人员，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天津市

公安局和平分局民警向居民宣传反诈知识、解答居

民法律咨询，并向居民发放“法律进万家服务卡”及

宣传手册。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的法治宣传活动接近尾

声，群众却久久不愿散场。“要合理安排打游戏的时

间，切记一定不要充值。”参加活动的小朋友告诉《法

治日报》记者，自己向警察叔叔学到了很多反诈

知识。

　　“家家户户都有小板凳，随便搬上几把，便能摆

上普法‘龙门阵’。”福明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朱路彤

认为，这样的普法“龙门阵”接地气、有人气，居民又

多了一条解决问题的渠道。

　　现场活动结束后，普法志愿者又来到之前与社

区预约法律咨询的居民家中，为行动不便的居民提

供法律服务。

　　“以后这样的普法‘龙门阵’要继续摆起来。”这

次法治宣传活动的效果让和平区司法局副局长王学

军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她表示，将通过开展法律讲

座、普法节目展示、面对面法律咨询等形式，联合辖

区多方法律服务资源，以温情调解、温暖服务、温润

普法，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法护四季”和平司法行政

在行动系列活动之一。2023年和平区司法局开展贯穿

全年的“法护四季”系列活动，该活动分为“春风送

法、法护清凉、秋色润法、法治暖冬”四个阶段，结合

时间线、任务线、人群线“三主线”，深入社区、企业、

校园等重点场所、突出重要时间节点、围绕重点群

体，开展系列宣传服务活动，旨在打造特色鲜明的公

共法律服务产品和阵地，进一步提升公共法律服务

水平。

快板“嗒嗒”一打 群众好评连连
天津和平把普法“龙门阵”摆到群众家门口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张 婷 邓雄伟

　　

　　“刚在法治文化广场听了法官讲解法律知识，这

种宣传方式特别好，平时散步的时候都可以过来转

转。”8月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尼勒克县居民阿依达那·色里克说。

　　今年初，尼勒克县人民法院利用法院机关前院

人流量大的地理优势，投资70余万元打造占地1000平

方米的法治文化广场，将普法、教育、文化、休闲功能

融为一体，设立7块电子大屏，以图文、动画、短视频

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生动呈现法律法规、诉讼指

南、司法便民措施等内容，将广场打造成全民普法、

学法的重要窗口和精神乐园。

　　普法小分队还不定期在法治文化广场“摆摊”，

结合典型案例开展普法宣讲和法律咨询服务，让群

众在休闲娱乐的同时学习法律知识，在潜移默化中

接受法治熏陶，真正让普法融入百姓生活。截至目

前，普法小分队已开展“普法小课堂”11期。

　　今年7月，尼勒克县法院还结合短视频传播快、

直观易懂的特点，向尼勒克县各乡镇、单位及网民广

泛征集短视频作品，开展“法治尼勒克”短视频大赛，

评选出16部获奖作品在法治广场滚动播放，切实营

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

法的浓厚法治氛围。

　　“我们将联合相关部门在法治文化广场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更多群众来到广场接受法治

熏陶。同时，利用法官包联乡镇机制作用，开展‘送法

下基层’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接受法治宣传教

育。”尼勒克县法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燕爱国说。

　　近年来，伊犁州直两级法院立足司法职能，不断

探索普法宣传教育新载体、新形式、新方法，结合“法

治七进”、打造“无诉讼案件、无法律白条、无普法盲

区”的“三无”村（社区）、法官工作站等，深入机关单

位、学校、企业、景区等，针对不同群体普法需求，通

过法治课堂、集中宣讲、“面对面”宣讲、国旗下宣讲、

奶茶会宣讲、大喇叭宣讲、发布普法短视频、宣传典

型案例等方式，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普法宣

传，将普法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提高群众法治

意识，帮助企业防范化解法律风险。

　　今年以来，伊犁州直两级法院打造法治广场、法

治书屋、法治长廊、法治巷道、“村民说事点”等普法

阵地27个，编发《民法典漫画案例》《民法典普法宣传

册》1万余册，制作普法短视频410个，播放量达1亿次，

开展送法进企业、进景区、进学校等“七进”普法活动

912场次，105名法官担任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开展

“开学第一课”活动89场次。

　　此外，伊犁州直两级法院还通过“法院开放日”

活动，定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干部、居民、学

生、企业员工等参观法院、旁听庭审，提升普法效

果，并以“解纷+普法”“执行+普法”“办案+普法”模

式，在诉前调解、立案、审判、执行全流程中加大对

当事人释法说理、判后答疑等工作的力度，推动普

法工作深入人心，今年以来已开展“法院开放日”活

动69场次。

　　“下一步，我们还将在‘精、融、特’上下功夫，在

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量身定制普法‘菜单’，精准宣传

普法内容，同时加大巡回审判力度，实现‘审理一案、

教育一片’，多维度、多层次、多领域、多要素升级普

法质效，让法治观念切实根植群众心中，更好地服务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州

分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尹世兴表示。

广场“摆摊”普法送上“法治大餐”
伊犁州直法院精准发力提升普法质效

  图① 9月19日，贵州省黔西市公

安局民警来到雨朵镇雨朵中学，利用

课间给学生讲解预防电信网络诈骗、

禁毒、防校园欺凌等相关法律知识。

本报通讯员 黄忠贵 周训超 摄  

  图② 连日来，浙江省舟山市公安

局普陀区分局结合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行动，实施“护渔警务”，加强对水产码

头、水产交易市场等重点区域的巡查

宣防力度，全力护航渔汛期。图为9月

19日晚，民警向正在船上作业的渔民

开展安全防范宣传。

本报通讯员 胡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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